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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統計‧調查

從政府統計描繪高齡圖像

　邱淑純（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專門委員）

依據內政部統計，2018 年 3 月底我國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占總人口比重為 14.1％，首度超越聯

合國定義之「高齡社會」門檻值 14.0％
1
，為反映高齡社會的現象與衝擊，本文將試著從政府統計數

據出發，聚焦於勞動參與、所得、消費與社會保障等面向來描繪其概況。

壹、前言

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

重在 1993 年便超過 7％，進入

高齡化社會，而後受到戰後嬰

兒潮世代陸續成為 65 歲以上

老年人口影響，自 2011 年起

比重加速成長， 2017 年 2 月

我國老年人口首度超過幼年人

口，老化指數
2
突破 100（達

100.18）；2018 年 3 月我國老

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正式跨過

14％的門檻，邁入高齡社會。

主要國家當中，日本已於

2006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美

國、南韓則與我國相同，仍處

於高齡社會。觀察各國的高齡

化歷程，美國經過了 71 年方

從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

而日本、南韓與我國分別僅耗

費 24、17 及 25 年，即分別於

1994、2017 及 2018 年進入高

齡社會，高齡化速度之快令人

瞠目結舌（下頁表 1）。

人口快速老化帶來的衝擊

是多面向的，本文將試著從現

行政府統計數據出發，聚焦於

高齡人口之勞動參與、所得、

消費及社會保障等面向，來描

繪其概況。

貳、勞動參與、所得

及消費

本節將針對我國高齡化對

就業、失業、勞動力參與率、

所得與消費面向造成之衝擊。

一、就業、失業及勞動力

參與率

人口老化伴隨著勞動力高

齡化的現象，可透過人力資源

調查統計略窺一二。依 ILO 規

範，「勞動力」之定義為 15

歲以上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

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不包括

因求學或準備升學、料理家

務、高齡、身心障礙、想工作

而未找工作、未工作亦未找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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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日、韓、美人口高齡化時間對照表

國     別 
高齡化社會

（高齡人口

達 7%）

高齡社會

（高齡人口

達 14%）

超高齡社會

（高齡人口

超過 20%）

變化所耗時間（年數）

高齡人口

7% → 14%
高齡人口

14% → 20%

中華民國 1993 2018 2026 25 8

美　　國 1942 2013 2028 71 15

日　　本 1970 1994 2006 24 12

南　　韓 2000 2017 2025 17 8

資料來源：我國內政部統計處、國發會人口推估系統、各國官方網站、聯合國人口局。

圖 1　就業者按年齡分－結構比 &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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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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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我國就業人數平均

為 1,143 萬 人， 較 97 年 增 加

103 萬人，平均年增 0.95％，

其中 45 歲以上之中高齡及高

齡工作者增加 101 萬人，平均

年增 2.53％，致占比由 97 年

34.44％，上升至 107 年之逾 4

成，提高 5.79 個百分點；107

年 45~64 歲之中高齡就業人數

為 432 萬人，較 97 年增加 93

萬人，平均年增 2.45 ％，占

比增 5.17 個百分點，另 65 歲

以上之高齡就業人數為 28 萬

人，增加 9 萬人，平均年增

3.94 ％，占比增 0.62 個百分

點；44 歲以下就業人數為 683

萬人，僅增加 1 萬人，平均年

增 0.02 ％，占比減 5.80 個百

分點，以 25~44 歲工作者占比

由 97 年 57.67％下降至 107 年

52.24％，減 5.43 個百分點最

為明顯（圖 1）。依衛福部 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顯示，65

歲以上高齡工作者工作之主要

原因為「經濟上需要」，其次

為「想維持有體力上勞動」、

「怕無聊，打發時間」。

在失業方面，107 年我國

失業人數平均為 44 萬人，較

97 年減少 1 萬人，其中 25~44

歲 減 少 1.2 萬 人，45 歲 以 上

之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約為持

平，15~24 歲則略增 0.2 萬人

（下頁表 2）。

再就勞動力參與率，亦即

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

比率觀察。107 年我國勞動力

參與率平均為 58.99％，較 97

年增 0.71 個百分點，各年齡層

均呈上升，其中以 25~44 歲者

增加 5.04 個百分點最為明顯；

15~24 歲者增加 4.17 個百分點

次之（圖 2）。

與 OECD 主 要 國 家 比

較，我國 2017 年勞動力參與

率 58.8 ％，屬偏低水準，僅

高於法國（55.9％）及義大利

65



主計月刊︱第 763 期︱ 2019.7

表 2　失業人數 - 按年齡分人數

單位：萬人

97 年 107 年 差異

總計 45.0 44.0 -1.0

15 ～ 24 歲 11.0 11.2 0.2

25 ～ 44 歲 25.1 23.9 -1.2

45 歲以上 8.9 8.8 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圖 2　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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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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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65 歲 以 上 勞 動

力參與率 8.6％，則除高於法

（3.1％）及義（4.4％）2 國外，

亦高於荷蘭（7.7 ％）、丹麥

（7.4％）及德國（7.0％）。惟

與同處高齡社會的瑞典、挪威、

芬蘭、加拿大、澳洲、英國、

南韓、美國等國之高於 10％相

較，我國 65 歲以上勞動力參與

率則明顯偏低（下頁圖 3）。

二、所得與消費面向

根據 106 年家庭收支狀

況調查結果，受高齡化影響，

經濟戶長 65 歲以上戶數高達

176 萬 戶， 較 96 年 之 116 萬

戶增加近 5 成 2，平均年增

4.25％，遠高於全體家戶之平

均年增 1.45 ％，占全體戶數

20.62％，提高 4.92 個百分點；

平均每戶戶量變動不大，均為

2 人左右，歷來均低於全體家

戶之平均戶量（106 年為 3.07

人）；另 106 年經濟戶長 65

歲以上家戶之平均可支配所得

63.5 萬元，約為全體家戶之

6 成 2，平均每戶消費支出 55

萬元，約為 6 成 8，平均每戶

儲蓄 8.5 萬元，則僅約 4 成。

與 96 年相較，經濟戶長 65 歲

以上家戶之可支配所得、消

費支出及儲蓄之平均年增率各

為 2.35％、2.75％及 0.13％，

分別較全體家戶之 0.98 ％、

1.26％及 -0.02％，高出 1.37、

1.49 及 0.15 個百分點（表 3）。    

參、社會保障支出面向

人口老化將伴隨著社會

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倚賴日

增，此一現象可由我國社會保

障對高齡給付的增加窺出。我

國社會保障支出統計依據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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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戶；人；元；％

戶數
平均每戶

人數

平均每戶

可支配所得

平均每戶

消費支出

平均

每戶儲蓄

全體家戶

 96 年 7,414,281 3.38 923,874 716,094 207,780

106 年 8,559,187 3.07 1,018,941 811,670 207,271

平均年增率 1.45 -0.97 0.98 1.26 -0.02

經濟戶長

65 歲 以 上

家戶

 96 年 1,163,934 2.02 503,003 419,041 83,962

106 年 1,764,548 2.00 634,758 549,736 85,022

平均年增率 4.25 -0.10 2.35 2.75 0.1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圖 3　2017 年勞動力參與率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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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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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組織（ILO）規範，並參

採部分國家作法，將社會保障

支出依計畫類型、給付型態及

功能別進行分類。其中計畫類

型依被保障者是否需負擔保費

表 3　家戶所得與消費相關指標

（Contribution）來區分，分為

繳款型計畫（社會保險）及非

繳款型計畫（社會救助及福利

服務）；給付型態則是依現金、

實物來區分；功能別則依高齡、

身心障礙、遺族、疾病與健康、

生育、家庭與小孩、失業、職

業傷害、住宅及其他 10 項功能

別來區分。本節僅針對高齡功

能別與給付型態或計畫型態交

叉的統計結果，描繪我國社會

保障支出在高齡給付之資源配

置樣貌。

一、高齡給付

依 ILO 規範，高齡給付範

圍涵蓋退休（或老年）給付及

老人之生活津貼、居家照護、

安置及慰問等福利救助措施。

106 年我國高齡給付 1 兆 38 億

元，占整體社會給付 50.8％（圖

4），居各功能別之冠，較 105

年增 975 億元或增 10.8％，與

102 年相較，增 2,128 億元，

平均年增 6.1％（表 4）。

（一）依給付型態觀察

106 年 高 齡 給 付 以

現 金 給 付 9,855 億 元（ 占

98.2％）為主，較 105 年增

918 億元或增 10.3％，主因

退休（或老年）給付及長期

照顧服務增加所致，與 102

年 相 較， 增 2,040 億 元，

平均年增 6.0％；實物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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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184 億 元（ 占 1.8 ％），

較 105 年 增 57 億 元 或 增

45.3 ％， 近 4 年 平 均 年 增

17.7％（上頁表 4）。

（二）依計畫型態觀察

106 年高齡給付以被保

障者需要負擔部分保費之繳

款型計畫為大宗，106 年「社

會保險」計畫給付 9,573 億

元（占 95.4％），較 105 年

增 925 億 元 或 增 10.7 ％，

主因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及軍

公教退撫給付增加所致，與

102 年相較，增 2,061 億元，

平均年增 6.2％；另非繳款

單位：億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6 年較 105 年 106 年較 102 年

增減數 增減率 增減數 平均增減率

總計 7,910 7,799 8,282 9,063 10,038 975 10.8 2,128 6.1 

　依給付型態

　　現金給付 7,814 7,695 8,172 8,937 9,855 918 10.3 2,040 6.0 

　　實物給付 96 105 110 126 184 57 45.3 88 17.7 

　依計畫型態

　　社會保險 7,513 7,399 7,880 8,648 9,573 925 10.7 2,061 6.2 

　　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 398 401 402 415 465 50 12.1 68 4.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圖 4　106 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各功能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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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表 4 　我國社會保障支出之高齡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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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社會救助及福利服

務」計畫給付 465 億元（占

4.6％），較 105 年增 50 億

元或增 12.1％，近 4 年平均

年增 4.0％。（上頁表 4）

（三）依社會保險計畫分組
3

觀察

106 年社會保險計畫之

高齡給付以勞工相關計畫給

付 4,373 億元占比最高（占

45.7 ％）， 較 105 年 增 744

億元或增 20.5％，主因老年

相關給付請領件數增加及調

高投保薪資影響所致，近 4

年平均年增 11.1％；其次為

軍公教人員相關計畫 3,901

億元（占 40.7 ％），較 105

年增 151 億元或增 4.0％，近

圖 5　高齡給付－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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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4 年平均年增 2.9％，前二項

合計超過 8 成 5；國民年金

及其他計畫合計 1,299 億元

（占 13.6％），較 105 年增

30 億元或增 2.3％，近 4 年

平均年增 2.7％（圖 5）。

（四）依給付來源觀察

106 年 社 會 救 助 及

福 利 服 務 計 畫 之 高 齡 給

付 來 源， 以 來 自 中 央 政

府 297 億 元（ 占 63.8 ％）

較 高， 為 地 方 政 府 158 億

元 之 1.9 倍， 其 他 福 利
4 

10 億元，近 4 年中央、地方

給付平均年增分別為 5.3％及

1.9％（下頁圖 6）。

二、占 GDP 比重

106 年我國高齡給付 1 兆

38 億元，占 GDP 比重 5.7％，

與 2017 年 ILO 世界社會保障

報 告（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2017-19） 所 列 175 個

國家相較，排名第 51 名，而

排名前三者分別為希臘 17.5％

（2012 年）、義大利 16.4 ％

（2013 年 ）、 法 國 14.3 ％

（2013 年）；我國占比低於日

本 12.1％（2013 年），惟高於

南韓 2.7％（2014 年）、中國

大陸 3.7％（2015 年）（圖 7）。

肆、結語

日本由高齡社會邁入超高

齡社會計耗費 12 年，預估美國

將耗費 15 年，我國與南韓則僅

需 8 年，並後發先至，較美國

（2028 年）早一步（我國 2026

年、南韓 2025 年）邁入超高齡

社會。高齡化對整體經濟環境

的挑戰是多面向的，惟其中首

要則是確保經濟的穩定，也是

本文主要探討的焦點所在。

根據 2017 年 ILO 世界社

會保障報告，高齡者的經濟保

障係以年金給付為最普遍的形

式，全球有 68％達退休年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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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人口領取繳款型或非繳款

型的年金給付，然隨高齡化的

進展，經濟保障的充足性和年

金財務的永續性也成為一大課

題。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已

有半數以上份額分配於高齡給

付，因高齡化進程極速，未來

財務的永續性也將面臨挑戰，

縱觀主要國家因應高齡化之政

策思維，已逐漸朝向降低高齡

者對於年金等社會保障給付之

依賴，包括提高退休年齡、引

入激勵措施等作法，期能提升

高齡勞動參與。我國 107 年高

齡勞動參與率 8.43％，10 年間

雖有小幅增加，然與主要國家

相較，似仍有提升空間。

註釋

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定

義，一國 65 歲以上人口超過總

人口 7％時，即進入高齡化社會

（aging society），超過 14％時

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如

果超過 20 ％ 則為超級高齡社會

（ super-aged society）。

2. 老化指數 =（老年人口數 / 幼年

人口數）×100，即每 100 個幼

年人口相對老年人口數。老年人

口數係指一國 65 歲以上（含 65

歲）的老年人口；幼年人口數則

指 0-14 歲的人口。

3. 勞工相關保險包含勞工保險及勞

工退休基金新（舊）制；軍公教

人員相關保險包含公教人員保

險、軍人保險、軍公教退休撫卹、

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

及公營事業職業退休基金；國民

年金及其他保險包含國民年金保

險基金、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公

營事業民營化基金等。

4. 其他福利係提供老人相關乘車優

待票價差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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